
泊头市冀泰机械制造有限
公司：

你公司在 2015 年 5 月
29 日发生的灼烫事故中存
在 以 下 行 为 1、未 及 时 发
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，发生
一般生产安全事故，对事
故发生负有责任。2、瞒报
一 般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的 行
为，该行为违反了《安全生
产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

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
查处理条例》第四条第一
款的规定。依据《生产安
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（试
行）》第十二条、第十四条
第二款，本机关拟对你公
司作出第一项处罚款伍拾
万元（50 万元）；第二项处
罚款壹佰伍拾万元（150 万
元），两项合并共处罚款贰
佰万元整（200 万元）的行
政处罚。

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
送达（冀沧泊）安监管监察
二罚告〔2015〕041 号《行政
处罚告知书》。自公告之
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
达。自送达之日起三日内
你公司有权向我局书面告
知陈述、答辩内容及有权
向 我 局 书 面 提 出 听 证 申
请，如逾期，则视为你公司
放弃上述权利。

泊头市安全生产监督
管理局

贾 玉 敏 ，身 份 证 号 ：
132902196502195646，你 在
泊头冀泰机械制造有限公
司 2015 年 5 月 29 日发生灼
烫事故中，未依法履行安
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督促
检 查 本 单 位 安 全 生 产 工
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
故隐患，导致发生一般生
产安全事故的行为，该行
为违反了《安全生产法》第
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。依
据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
罚规定（试行）》第四条第
二款第一项、第十八条第
一项，本机关拟对你作出
罚 款 伍 万 玖 仟 叁 佰 元
（59300 元）的行政处罚。
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（冀沧泊）安监管监察二罚
告〔2015〕002 号《行政处罚
告知书》。自公告之日起，
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自送达之日起三日内你有
权向我局书面告知陈述、
答辩内容及有权向我局书
面提出听证申请，如逾期，
则视为你放弃上述权利。

泊头市安全生产监督
管理局

马玉成、马玉宝、马日洪、
刘德国、王跃森、郝化冬、
郝金祥、王雷、周金义、薛
青龙、李有成、王卫丽、李
铁胜、张雪峰、王桂刚、谢
中浩、孟祥平：

本会受理的盐山县农
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
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
一案，已审理终结，现依法
向你们公告送达（2015）沧
仲 案 盐 字 第 0722、0724、
0726、 0728、 0942、 0983、
0987、1016、1026 号 裁 决
书，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
日内到沧州仲裁委员会盐
山办事处领取裁决书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

沧州仲裁委员会

刘国成、刘国杰、康瑞国、
黄林洲、赵树栋、黄荣庆、
王振生、王大磊、于蛟、荣
长恒、马军五、刘建亭、马
永玉、邵依令、刘兴国、李
小宾、朱成彦、王先锋：

本会受理的盐山县农
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
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
一案，已审理终结，现依法
向你们公告送达（2015）沧
仲 案 盐 字 第 0013、0015、
0016、 0708、 0709、 0713、
0718、0719、0721 号 裁 决
书，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
日内到沧州仲裁委员会盐
山办事处领取裁决书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

沧州仲裁委员会

刘志超、宋志峰、肖建中、
郭瑞国、李金代、李永君、
王瑞起、王淑荣、朱和富、
朱会德、朱连德、孟秀玲、
张金彪、张希芳、陈延峰、
陈燕藏、王文亮、卞延超、
贾永标、贾振海、王长兴、
张福轩：

本会受理的（2015）沧
仲 案 盐 字 第 1098、1102、
1106、1118 、1119、1120、
1122、 1123、 1130、 1139、
1148 号申请人盐山县农村
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与
你们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
一案，现向你们公告送达
受理通知书、仲裁申请书
副本、选定仲裁员通知书、
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，
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。
自公告发出之日起，来本
会领取以上公告文书，经
过 60 日 未 领 取 即 视 为 送
达 。 公 告 期 满 10 日 内 与
申请人共同选定独任仲裁
员，逾期未能共同选定，本
会主任将依法指定李友权
为本案独任仲裁员并组成
仲裁庭。本案于 2016 年 3
月 21 日上午 9 点至 2015 年
3 月 22 日下午 4 点在沧州
仲裁委员会盐山办事处开
庭审理，如无正当理由不
到庭，仲裁庭将依法缺席
裁决。

特此公告
沧州仲裁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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